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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５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修改或补充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

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国贸大厦

５

层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

名

）

４１７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名

）

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名

）

４１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２８

，

１１２

，

９８１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

（

股

）

４０８

，

６２５

，

１３８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

股

）

１９

，

４８７

，

８４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２．１６８７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３０．７０４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４６４３

（三）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福龙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所发《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目前实施向股东配售股份符合现行的有关规定，具备配股资格，符合

实施配股的实质条件。

２

、《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本次配股发行方案具体如下：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配售（配股）的方式进行。

（二）配售股票种类、面值

本次配股的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１．００

元。

（三）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本次配股拟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１

，

３３０

，

８３５

，

８８８

股为基

数，按照每

１０

股配售不超过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配售股份不足

１

股的，

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处理。 最终配股比

例和配股数量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配股实施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配股数量按

照变动后的总股本进行相应调整。

（四）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配股价格下限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 若在配股发行股权

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由于派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扩大，则配股价

格下限为公司总股本变动后的每股净资产； 配股价格以刊登发行公告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

Ａ

股均价为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具体价格授权董事会在发

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五）发行对象

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六）发行时间

本次配股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６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通整合

业务营运资金。

（八）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公司配股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配股完成后的股东依其持股比例享有。

（九）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议案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如

国家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配股有新的规定，公司按照新的规定对公司配股方

案进行调整。

３

、《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预案的议案》

本次配股预案涉及该方案的概况、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以及本次

发行对公司影响的分析与讨论等， 同意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预案的具体内

容。

４

、《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相关具体

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配股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

的全部事宜，具体如下：

（一） 授权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制定和实施公司本次配股的具体方案；

（二）如发行前有新的法规和政策要求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

根据国家规定、 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本次配股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额度、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募集资金投入方式）进行修订或调整；

（三）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递交、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

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及承销协议等），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

机构，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四） 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

本次发行的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办理相关手续并执行与发行、上市有关的其

他程序；

（五）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配股发行方案难以实

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酌情决定配股发行计划延期实施或者撤销发行申请；

（六）授权董事会于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配股发行的股份登记及上

市事宜，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报有关政府部门和监

管机构核准或备案， 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办理相关变

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七）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配股发行

Ａ

股股

票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进一步规范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确保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符合相关法律规章

的要求，同意修订《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各议案表决结果及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如下：

单位：股

投票情况

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议案

１ ４１０，８３３，２６４ ９５．９６ １５，９００，３８４ ３．７１ １，３７９，３３３ ０．３３

是

议案

２

２．１

发行方式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２

配售股票种类

、

面值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３

配股基数

、

比例和数

量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４

配股价格和定价原

则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５

发行对象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６

发行时间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８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４１１，１６３，０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５３，０１８ ０．５５

是

２．９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

效期限

４１１，１４７，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６，８７９ ３．４１ ２，３６８，７１８ ０．５５

是

议案

３ ４１１，１４１，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６５８，５４０ ３．４２ ２，３１３，０５７ ０．５４

是

议案

４ ４１１，１４１，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５９１，０４０ ３．４１ ２，３８０，５５７ ０．５５

是

议案

５ ４１１，１４１，３８４ ９６．０４ １４，６５８，５４０ ３．４２ ２，３１３，０５７ ０．５４

是

议案

６ ４１１，０３６，３８４ ９６．０１ １４，６９６，０４０ ３．４３ ２，３８０，５５７ ０．５６

是

议案

７ ４１１，０３６，３８４ ９６．０１ １４，５９１，０４０ ３．４１ ２，４８５，５５７ ０．５８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德仁、 宗爱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报备文件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上海新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４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本公司接到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开南”）通

知，截止至

１１

月

２７

日，该公司通过上海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股，累

积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截止本公告日，上海开南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按照有关规定，上海开南委托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上海新梅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３２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嘉松中路

５３９９

号

３

幢

Ｂ８－４Ｆ－Ａ

区

９９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瑞金南路

３４５

弄

１

号楼

１０Ｂ２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２１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说明。

５．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５％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意义：

上海新梅、上市公司：指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增持： 指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

交易系统增持上海新梅置业有限公司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股股份之

行为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上海新梅置业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嘉松中路

５３９９

号

３

幢

Ｂ８－４Ｆ－Ａ

区

９９

室

法定代表人：庄友才 执行董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８００２９０１７２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８００２５０５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０８００２５０５－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营业限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酒店管理（不含食品生产经营）、商业信息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销售日用百货、建材、建筑装饰材料、电子产品、电子电器、五金交电。（企业经营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通讯地址：上海市瑞金南路

３４５

弄

１

号楼

１０Ｂ２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２１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７６０６１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庄友才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曾勇 男 总经理 中国 江西 无

王斌忠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李勇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股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

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经营需要，增持其在上海新梅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增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少其在上海新

梅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有关操作将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实施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截止本次股份权益变动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上海新梅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股，占上海新梅总股本的

５％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加所持有的上海新梅股份。截止本报告书

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上海新梅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股，占其总

股本的

５％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海新梅股份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交易系统买卖上海新

梅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时间 买入股票数量

（

股

）

卖出股票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１０４３３１ ４．８１－４．９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２２０６３７ ５７６８ ４．６２－４．９８

合计持股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４．９１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

股票简称 上海新梅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

嘉 松 中 路

５３９９

号

３

幢

Ｂ８－４Ｆ－Ａ

区

９９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２３１９２００

变动比例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或减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

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５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２２

证券简称：同仁转债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仁转债”

２０１３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兑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同仁

转债”）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

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同仁转债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同仁转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２

４

、发行总额：公司公开发行

１

，

２０５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１２０

，

５００

万元；

５

、转债期限：同仁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５

年，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止；

６

、转债利率：第一年

０．５０％

，第二年

０．７０％

，第三年

１．３０％

，第四年

１．７０％

，第五年

２．００％

；

７

、债券形式：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可转债第一年至第五

年的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０．５０％

，第二年

０．７０％

，第三年

１．３０％

，第四年

１．７０％

，第五年

２．００％

。

本次付息为同仁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本期

同仁转债票面利率为

０．５０％

，每手同仁转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

５．００

元（含税）。 对于个人

投资者，公司按利息额的

２０％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个人转债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

派发利息为

４．００

元；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按利息额的

１０％

代扣代缴所得

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转债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５０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兑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同仁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

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

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

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

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

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一）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二）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三）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四）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五）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群

联系人：贾泽涛 李泉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２００１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７０２００１８

（二）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王东梅 黄传照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８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５０９５％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９４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

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

５．１０

元，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４

，

９２４

万股，发行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

，

９２４

万股。

２

、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规定，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所持有公

司限售股中的

３

，

７６５

，

１７７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持有；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公司

限售股中的

１

，

２３４

，

８２３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持有。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和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市流通。

３

、公司股票上市后未曾派发股票股利，也未曾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

，

９２４

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社保基金会因转持所应遵守的承诺

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第十三条的规定，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的

境内上市公司国有股，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至本办法颁布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股份有限公司转持的股份，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愿承诺禁售期基础上，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

基于上述规定，社保基金会所持有的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后方可上市流通。

２

、截至本公告日，社保基金会因转持所应遵守的承诺得到严格履行。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９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

１

家。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备注

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３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案的进展情况

就北京中福恒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福恒业）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建设）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一案，近日中关村建设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二中民终字第

１２５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如下：

１

、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朝民初字第

３２４０７

号民事判决；

２

、中关村建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福恒业

９

，

３６０

，

４１３．７３

元；

３

、中关村建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中福恒业逾期违约金（本金

９

，

３６０

，

４１３．７３

元，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４

、驳回中福恒业其他诉讼请求。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中福恒业与中关村建设第三建筑工程分公司就衡水紫金花园住宅小区工程签订《钢材

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中福恒业向中关村建设第三建筑工程分公司供应钢材等建筑材料，同时合同中

明确约定了付款方式及资金占用费等条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田永胜代表中关村建设第三建筑工程分公司与中福恒业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中关村建设第三建筑工程分公司钢材欠款金额为

１０

，

３８７

，

４４９．９５

元，木材欠款金额

为

１

，

８６５

，

８６２．３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上述货款资金占用费为

３０７

，

１０１．４８

元，上述欠款违约金为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协议对付款方式及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等条款进行重新约定。 此外，协议约定：本协议

签订后中福恒业向中关村建设第三建筑工程分公司恢复供货，价格按照

２０１０

年签订的合同履行，自再

供货之日起，欠款时间超过

９０

日的，以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违约金。

后中福恒业诉至法院，要求中关村建设支付尚欠钢材款、木材款及违约金共计人民币

２１

，

９３８

，

４６６．４８

元；同时，要求中关村建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中关村建设支付中福恒业

１３

，

４６０

，

４１３．７３

元，驳回中福

恒业其他诉讼请求。 因不服该判决，双方均提起上诉（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由于中关村建设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二中民终字第

１２５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此判决

为终审判决，判决中关村建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福恒业

９

，

３６０

，

４１３．７３

元，中关村建设已在一审

判决时将案款计入应付账款，故此次判决支付案款将直接冲减应付账款，对我公司利润不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二中民终字第

１２５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３４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上增加《关于公司竞得福州

２０１３－２１

号地块相关事项的议案》一项临时提案；

３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６

，

４４８

，

９２９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３．６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腾耀房地产计划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６

，

４４８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竞得福州

２０１３－２１

号地块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６

，

４４８

，

９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十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７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科瑞天诚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函告，获悉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

的本公司股份

５３０

万股中的剩余

３

，

４８１

，

２８８

股全部解除质押。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４６４

万股、

４６４

万股合计

９２８

万股质押给四川信托以获取融资，质押期限自上述融资资金到账之日起不

超过

１２

个月。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

司股份

１

，

１８２

万股中的剩余

７６５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８

，

８９７

，

３１７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的

３８．５８％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共计

１１

，

１３１

，

２８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７％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为

９２８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９０％

；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科瑞天诚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６７

，

２９５

，

５４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１７％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１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推进尚需对

目标公司完成一系列包括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在内的重组工作。

２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批准，该信息已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上的《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

案》“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中做了详细的披露，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３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公司董事会尚未发现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４

、本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网站、报刊为准。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告了《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本

次发行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及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中。 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事项。 待

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前，公司董事会将每隔

３０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

展情况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天天基金等机构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好买基金”）、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杭州数米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米基金”）、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展

恒”）的开放式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日前与天天基金、好买基金、众禄基金、数米基金、北京展恒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天天基金、好买基金、众禄基金、数米基金、北京展恒为海富通内需

热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代码：

５１９０５６

）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和《海富通内需热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起，投资者可在天天基金、好买基金、众禄基金、数米基金、北京

展恒网上基金交易平台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天天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２．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好买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３．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众禄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４．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数米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北京展恒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６．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